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二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加強基層醫療服務－成立基層醫療統籌處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當 局 計 劃 成 立 基 層 醫 療 統 籌 處

（統籌處）的建議，並請委員支持向財務委員會及其轄下的人

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申請撥款及人力資源，以落實有關建議。  
 
 
背景  
 
2 .  基 層 醫 療 是 個 人 和 家 庭 在 一 個 持 續 醫 護 過 程 當 中 的 第

一個接觸點。良好的基層醫療為市民提供全面及全人的護理，

並特別着重預防疾病、增進健康。政府在二零零八年三月至六

月進行的第一階段醫療改革公眾諮詢中，提出加強基層醫療服

務的建議，並得到市民普遍的支持。  
 
3 .  為了落實加強本港基層醫療服務，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主 持 的 基 層 醫 療 工 作 小 組 1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制 訂 了 一 系 列 的 建

議。這些措施包括︰  
 
( i )  制訂基層醫療概念模式和臨床指引；  
 
( i i )  建立和推廣《基層醫療指南》；以及  
 
( i i i )  根據上文 ( i )所述的基層醫療概念模式和臨床指引，為改

善社區基層醫療服務設計可行的服務提供模式。  
 
4 .  加強和發展基層醫療服務是一項長遠和持續的工作。根

據第一階段醫療改革公眾諮詢所收集的意見和基層醫療工作小

 
1 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轄下的基層醫療工作小組，由行政長官在二零零八／零九年度施政報告提

出，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重新組成，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持，成員包括醫療專業界別、學術界別、病人組

織及其他持份者的代表，就加強和發展本港基層醫療服務提供策略性意見。工作小組成立了三個專責小

組，分別負責研究基層醫療概念模式及臨床指引、《基層醫療指南》及基層醫療服務提供模式。工作小組

及專責小組於二零零九年就加強和發展基層醫療服務提出了初步建議，包括制訂及推廣治理個別慢性疾病

的臨床指引、建立及推廣《基層醫療指南》，以及制訂方案，在不同地區推行各種試驗計劃，以成立不同

服務模式的社區健康中心及網絡，提供更全面的基層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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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的建議，政府計劃在二零一零年下半年發表基層醫療發展策

略文件，提出本港基層醫療服務的未來全面發展策略及具體落

實措施，包括向醫護專業人員及公眾進行推廣。  
 
加強基層醫療服務的措施的進展  
 
5 .  基 層 醫 療 工 作 小 組 轄 下 的 專 責 小 組 成 員 和 專 家 們 經 過

一年多的努力後，現正對有關糖尿病和高血壓這兩種本港最常

見的慢性疾病的基層醫療概念模式和臨床指引作最後修訂，供

醫護專業人員作通用參考，並制訂向市民和醫護專業人員推廣

這些臨床指引的策略。基層醫療工作小組會繼續就其他常見疾

病或不同年齡／性別的健康問題制訂概念模式和臨床指引，並

會對已制訂的概念模式和臨床指引因應最新醫學發展及研究不

斷地進行檢討和更新。  
 
6 .  與此同時，我們已經開始分階段建立《基層醫療指南》

的工作。指南的第一版計劃於二零一零／一一年度推出。我們

會首先建立西醫及牙醫的分支指南，然後會陸續建立中醫、護

士及其他專職醫療人員的分支指南。計劃建立的《基層醫療指

南》是一個便於查閱的電子資料庫，提供不同專業的基層醫療

專業人員的執業資料，包括資歷及開放時間，以協助市民選擇

他們社區內的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並促進不同基層醫療服務

提供者之間的協作，組成跨專業隊伍。我們正與醫護專業人員

共同探討他們加入和繼續列載於指南內所需的專業資歷、經驗

及培訓要求；指南的長遠發展，包括日後提升對加入者的相關

專業要求；以及有關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培訓及人力發展等

事宜。我們亦正制訂向醫護專業人員及市民推廣指南的策略。 

 
7 .  此外，根據基層醫療工作小組的建議，我們正在研究在

不同地區試驗成立社區健康中心或網絡，透過公私營醫療界別

和／或非政府機構以不同形式合作，根據新的基層醫療概念模

式及臨床指引為市民提供更全面的一站式基層醫療服務。  
 
8 .  在資源方面，政府已為二零零九／一零至二零一一／一

二年度預留約 4.65 億元推行一系列加強對長期病患者治理的

基層醫療服務試驗計劃，以落實行政長官在二零零八／零九年

度 施 政 報 告 中 所 提 出 的 施 政 措 施 ， 作 為 醫 療 服 務 改 革 的 一 部

分。政府已經由二零零九年八月起，透過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陸續開展有關試驗計劃。這些試驗計劃包括在社區內公私營層

面同時加強慢性疾病的預防及治理、為高危人士進行健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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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和制訂護理計劃、加強對長期病患者的教育以提高自我照

顧的能力等。  
 
9 .  根據基層醫療工作小組的建議，政府已為二零一零／一

一至二零一二／一三年度再預留合共約 6 億元撥款（其中約

1.69 億元會在二零一零／一一年度撥用），主要用作推行一系

列加強基層醫療服務的試驗計劃︰  
 
(a )  2 .54 億元用以加強支援長期病患者；  
 
(b)  6 ,500 萬元用以設立社區健康中心或網絡；以及  
 
(c )  8 ,000 萬元用以與牙科專業合作，推行加強基層牙科服

務和促進口腔健康的計劃，特別是針對有需要的長者的

計劃。  
 
10 .  正如上文第 4 段所述，發展基層醫療服務是一項長遠的

工作。政府會繼續視乎基層醫療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度和建議，

以及改革輔助醫療融資安排的進度，在資源上作出配合。  
 
11 .  作為一個過渡性的安排，為基層醫療工作小組提供支援

以及落實和監察各項試驗計劃的工作現時只由食物及衞生局數

名人員負責 2。發展和規劃基層醫療服務是一項既規模龐大而又

複雜的工作，同時涉及公私營醫療界別、非政府機構、學術界、

病人組織等多個持份者的參與。隨着我們推行各項措施，現時

的人手安排並不足以應付繁重的工作。  
 
 
設立專責基層醫療統籌處  
 
12 .  為 促 進 香 港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的 發 展 和 統 籌 各 項 加 強 基 層

醫療服務的計劃，我們建議在二零一零／一一年度成立專責的

基層醫療統籌處（統籌處），負責支援基層醫療工作小組，並

為基層醫療的長遠發展進行策略性規劃、落實措施及作整體統

籌。由於衞生署是香港其中一個主要的公營基層醫療服務提供

者，而在第一階段醫療改革公眾諮詢文件中，亦建議加強衞生

 
2 現時在食物及衞生局內，有關發展基層醫療服務的政策事宜由一名首長級乙級政務官（首長級薪級第 3
點）及一名首長級丙級政務官（首長級薪級第 2 點）負責。他們並需同時兼顧其他範疇的政策工作。他們

現時由從衞生署臨時借調的兩名高級醫生及一名醫生，及局內的兩名政務主任支援與基層醫療服務有關的

工作。在成立統籌處後，這兩名首長級乙級及丙級政務官會繼續負責有關發展基層醫療服務的政策事宜。

他們的工作量不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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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在為各類基層醫療服務訂定適當水平和質素的角色，因此我

們建議統籌處在衞生署下設立。為了確保有更好的協調，我們

建議統籌處應由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署和醫管局具備相關專業

知識的人員聯合組成。  
 
13 .  在成立統籌處後，基層醫療工作小組、食物及衞生局、

統籌處、公私營醫療界別及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在基層醫療方

面會分別擔當以下角色：  
 
(a )  基層醫療工作小組（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持）－就加

強和發展本港基層醫療服務提供策略性方向；  
 
(b)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根 據 基 層 醫 療 工 作 小 組 所 提 出 的 方

向 ， 負 責 制 定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政 策 和 考 慮 資 源 方 面 的 需

要；  
 
(c )  統 籌 處 － 支 援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制 訂 基 層 醫 療 的 政 策 和 策

略，並負責協調衞生署、醫管局、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者

及其他相關持份者，以落實政策和推行各項加強基層醫

療服務的措施；以及  
 
(d)  衞生署、醫管局、私營醫療界別及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

－負責向市民提供基層醫療服務。  
 
統籌處的職能  
 
14 .  建議的統籌處將履行以下主要職能－  
 
(a )  統籌本港基層醫療服務的發展；  
 
(b)  制訂和推廣治理個別疾病和適用於個別年齡組別的基層

醫療概念模式和臨床指引；  
 
(c )  根據不同年齡組別的需要和健康風險，制訂有關的預防

疾病和促進健康的指引；  
 
(d)  建立和更新《基層醫療指南》，以推廣「家庭醫生」的

概念和促進跨專業協作；  
 
(e )  探討、計劃和推行不同的基層醫療服務提供模式，包括

與公私營醫療界別和／或非政府機構合作，建立社區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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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中心或網絡，在社區內提供全面的基層醫療服務；  
 
( f )  統籌各項加強基層醫療服務的試驗計劃和監察計劃的進

度，並在試驗期內與獨立的評核機構合作，持續評估各

項計劃及基層醫療概念模式與服務提供模式的有效性，

並制訂進一步發展基層醫療服務的計劃；  
 
(g)  就本港基層醫療服務的需要及其他地區推行基層醫療改

革的成效進行研究；  
 
(h)  提升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能力，為不同醫護專業策劃

和提供以基層醫療為本的訓練；  
 
( i )  規劃和監督相關公眾教育工作，持續推廣基層醫療；以

及  
 
( j )  管理和分配資源，以支援各項加強基層醫療服務的試驗

計劃和措施。  
 
15 .  為確保有效的運作，擬設的統籌處內的人手會按他們的

工作分為三類，分別為 (a)政策及策略發展； (b)專業和技術支

援；以及 (c)行政支援。  
 
 
統籌處的建議人手安排  
 
16 .  為 了 使 加 強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的 各 項 計 劃 得 到 適 當 層 級 的

管理和統籌，並監察各項試驗計劃的推行和評估其成效，我們

建議在統籌處下開設兩個首長級職位，包括一個衞生署助理署

長的常額職位（首長級薪級第 2 點），職銜為基層醫療統籌處

處長，以及一個首席醫生的常額職位（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以協助統籌處處長規劃和監督香港基層醫療服務的發展。擬設

的衞生署助理署長及首席醫生的常額職位的職責說明，分別載

於附件 A 及附件 B。  
 
17 .  我們亦建議由 17 個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包括兩個食

物及衞生局現有的職位）支援兩名首長級人員的工作，包括醫

生、科學主任（醫務）、護士長、政務主任、行政主任及文書

和秘書職系人員。這些職位涵蓋不同職系，以提供推行加強基

層醫療服務的計劃所需的支援。統籌處的擬議公務員人手載於

附件 C。衞生署會按照既定機制開設 17 個非首長級公務員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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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18 .  除了上述的公務員職位外，我們亦計劃從醫管局借調具

備提供和發展基層醫療服務，以及執行其他相關工作（例如制

訂臨床指引）的專業知識的人員，包括醫生、科學主任（醫務）、

護士長等，詳情載於附件 D。  
 
19 .  統籌處的擬議組織圖載於附件 E，而衞生署在增設建議

的統籌處後的組織圖載於附件 F。  
 
 
考慮過的其他方案  
 
20 .  我 們 已 認 真 考 慮 可 否 重 新 調 配 衞 生 署 署 長 轄 下 的 其 他

現 有 首 長 級 人 員 執 行 擬 設 職 位 的 工 作 ， 但 認 為 運 作 上 並 不 可

行，因為這些人員已忙於處理本身的職務，如兼顧其他職務會

影響他們的工作質素。有關現時各衞生署助理署長職位的詳細

職責說明以及支援他們的首席醫生的人手，請參閱附件 G。  
 
 
對財政的影響  
 
21 .  政 府 已 為 二 零 一 零 ／ 一 一 至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年 度 預 留

2.26 億元撥款予統籌處（包括在上文第 9 段所述的 6 億元撥款

內），其中約有 1.94 億元會用作推行與基層醫療服務發展有關

的特定工作，包括制訂基層醫療概念模式和臨床指引、建立和

更新《基層醫療指南》、推行和評估新的基層醫療服務提供模

式、支援有關基層醫療的研究，以及與醫護專業人員合作，改

善與基層醫療相關的培訓和提升能力等。  
 
22 .  按薪級中點估計，擬議開設的兩個首長級職位所需增加

的年薪開支為 2,725,080 元。實施這項建議所需增加的每年平

均員工開支總額（包括薪金和員工附帶福利開支）為 3,703,392
元。  
 
23 .  統籌處擬設的 15 個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不包括兩個

食物及衞生局現有的職位）所需增加的年薪開支為 8,564,460
元，每年平均員工開支總額（包括薪金和員工附帶福利開支）

為 11,923,5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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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24 .  請委員就設立統籌處及建議的人手安排提供意見。我們

計劃在二零一零年五月二十六日向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及二零一零年六月十一日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批准開設兩名建議

的首長級職位。如建議得到財務委員會的批准，我們計劃在二

零一零年第三季正式設立統籌處。  
 
 
 
 
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署  
二零一零年三月



 
 
 

附件 A 
 

基層醫療統籌處處長  
擬議職責說明  

 
 

職級  :  衞生署助理署長（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直屬上司  :  衞生署副署長（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主要職務和職責 –  

1.  按照食物及衞生局的政策督導，規劃和監督香港基

層醫療服務的發展。  

2 .  監督制訂治理個別疾病和適用於個別年齡組別的基

層醫療概念模式和臨床指引的工作。  

3 .  監督基層醫療服務提供模式的設計、推行、評估和

撥款安排，包括成立社區健康中心或網絡。  

4 .  監督分階段建立《基層醫療指南》的工作。  

5 .  監督針對不同醫護專業、與基層醫療相關的培訓計

劃及其撥款安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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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首席醫生（基層醫療統籌處）  
擬議職責說明  

 
職級  :  首席醫生（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直屬上司  :  基層醫療統籌處處長  
 
主要職務和職責 –  

1.  協助基層醫療統籌處處長按照食物及衞生局的政策督

導，規劃和監督香港基層醫療服務的發展。  

2 .  在制訂基層醫療概念模式和臨床指引及訂立服務標準

方面，提供專業意見。  

3 .  協助基層醫療統籌處處長監察和協調新的基層醫療服

務提供模式的策劃和設計工作，促進公私營醫療界別

和／或非政府機構之間的協作。  

4 .  協助基層醫療統籌處處長監督研究計劃的推行，以識

別市民對基層醫療服務的需求、評估不同基層醫療服

務提供模式（包括社區健康中心或網絡）的有效性和

效率，以及規劃基層醫療的未來發展方向。  

5 .  協助基層醫療統籌處處長安排不同醫護專業接受與基

層醫療相關的培訓，並協助建立《基層醫療指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C 

基層醫療統籌處擬議公務員人手  

 

主要職責範圍／職級 人數 

  

專業和技術支援  

衞生署助理署長# 
1 

首席醫生# 
1 

高級醫生# 
2 

醫生 
2 

護士長 
2 

科學主任（醫務） 
2 

  

行政支援 
 

高級行政主任 
2 

一級行政主任* 
1 

二級行政主任 
1 

文書主任 
1 

助理文書主任 
2 

一級私人秘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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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策略發展 
 

政務主任* 
1 

總計 
19 

 

* 屬食物及衞生局現有職位。其餘所有職位為衞生署將開設的新職

位。 

# 有關人員亦會負責政策及策略發展的工作。 

 



 
 
 

附件 D 

基層醫療統籌處擬議從醫管局借調的人手  

 

主要職責範圍／職級 人數 

  

專業和技術支援  

顧問醫生# 
1 

高級醫生# 
3  

醫生 
2 

護士長 
1 

科學主任（醫務） 
2 

總計 
9 

 
# 有關人員亦會負責政策及策略發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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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基層醫療統籌處擬議組織圖  

 

 

圖例: 

# 從食物及衞生局借調的人員 

* 從醫管局借調的人員 

高級醫生  

(臨床)* 

高級醫生 

(公共衞生) 

高級醫生 

(公共衞生) 

高級醫生  

(臨床)* 

助理文書主任 

二級行政主任 文書主任 護士長* 護士長 一級行

政主任
#

護士長 

助理文書主任

高級行政主任 高級醫生  

(臨床)* 

科學主任 

(醫務)* 

醫生* 科學主任 

(醫務)* 

醫生* 科學主任 

(醫務) 

醫生 科學主任 

(醫務) 

醫生 高級行政主任 

基層醫療統籌處處長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一級私人秘書 

政務主任# 
首席醫生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顧問醫生* 

政策及策略

發展 

行政支援 專業和技術支援: 專業和技術支援: 

《基層醫療指南》、 

基層醫療人手及 

社區健康中心 

專業和技術支援: 

基層醫療服務模式、試驗計劃及評估 臨床指引及推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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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衞生署在增設建議的基層醫療統籌處後的組織圖  

1名衞生署助理署長 (首
長級薪級第2點)

1名顧問醫生 (1) 1名衞生署助理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2點)
1名衞生署助理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2點)
1名衞生署助理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2點)
1名衞生署助理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2點)
1名衞生署助理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2點)

1名高級首席行政主

任

 (首長級薪級第2點)

1名首席行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第1點)
1名總庫務會計師

(首長級薪級第1點)

1名首席醫生 (首長

級薪級第1點)
2名首席醫生(首長級

薪級第1點)
2名首席醫生 (首長

級薪級第1點)
1名首席醫生 (首長

級薪級第1點)

1名顧問醫生 (2) 1名顧問醫生 (2)

5名顧問醫生 1名顧問醫生
1名首席醫生 (首長級

薪級第1點)
1名首席醫生 (首長級薪

級第1點)
1名顧問醫生 (2) 1名顧問醫生 (2) 2 名顧問醫生 1名顧問醫生

1名首席醫生 (首長級

薪級第1點)
1名首席行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第1點)
(首長級薪級

第2至4點)
(首長級薪級第2至4

點)
1名顧問醫生

(首長級薪級第2至4
點)

(首長級薪級第2至4
點)

(首長級薪級第2至4
點)

(包括一個已凍結

的職位)
2名首席醫生(首長

級薪級第1點)
(首長級薪級第2至4

點)
(包括一個已凍結的

職位)

初生嬰兒普檢部

2名顧問醫生 1名顧問醫生(2) 1名顧問醫生 2名顧問醫生 1名顧問醫生
1名首席醫生 (首長

級薪級第1點)
(首長級薪級

第2至4點)
(首長級薪級第2至4

點)
(首長級薪級第2至4

點)
(首長級薪級第2至4

點)
(首長級薪級第2至4

點)

疫苗計劃辦事處 1名顧問醫生 (2) 1名顧問醫生 1名顧問醫生 1名總藥劑師

1名顧問醫生 1名顧問醫生
(首長級薪級第2至4

點)
(首長級薪級第2至4

點)
 (首長級薪級第1點)

(首長級薪級第2至4
點)

1名衞生署助理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2點)
(首長級薪級第2至4

點)

1名首席牙科醫生

(首長級薪級第1點)
(編外職位)

1名首席醫生 (首長

級薪級第1點)
公共健康護理部

1名顧問醫生

1名顧問醫生
(首長級薪級第2至4

點)
1名護士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1點)
(首長級薪級第2至4

點)

1名顧問醫生

(首長級薪級第2至4
點)

圖例︰ 註︰

                   (1) 從醫管局借調的人員
(2) 同時擔任該服務或處的主任顧問醫生，負責整體行政及管理工作

電子健康記錄管理組

政府牙科服務

緊急應變及資訊處

醫院牙科服務

資訊科技管理組

牙科服務

口腔健康教育組

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社區聯絡部

中央健康教育組

特別預防計劃非傳染病部

財務及物料供應部

傳染病部 緊急應變及應急計劃組 病毒部

管理局及委員會辦

事處
監測及流行病學處

項目管理及專業發展

處 基層醫療統籌處公共衞生服務處  行政及政策部

部門行政處

專科服務

法醫科

專業發展及質素保

證服務

微生物部

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

化學病理及血液部

學生健康服務

醫護機構註冊辦事

處

醫療儀器管制

辦公室

風險傳達及整體籌劃組

組織病理及細胞部 醫學遺傳科

家庭健康服務
兒童體能智力測驗

服務部

顧客關係組

胸肺科
藥劑事務部

衞生行政及策劃部感染控制處

港口衞生處

行政支援部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 (首長級薪級第4點)

衞生署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6點)

項目管理部

特別衞生事務家庭及長者健康服

務

社會衞生科

公共衞生組

衞生署副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3點)

中醫藥事務部

長者健康服務

擬設的基層醫療統籌處

感染控制促進部

監測及研究部

質素管理及服務

發展部

 衞生防護中心

醫管局協作組

放射衞生部

毒品管理部

中藥事務組

中醫藥管理委員會

秘書處

中藥信息及研究組

服務發展策劃組

職員訓練組

控煙辦公室

1名首席醫生

(首長級薪級第1點)

(編外職位)

醫療券組

診所行政及策劃組

新聞及公共關係組

內部審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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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G 
 

衞生署現時各助理署長的職責說明  
 
 
衞生署助理署長（衞生行政及策劃） 

 
衞生署助理署長（衞生行政及策劃）負責監督控煙工作、

醫護機構註冊、醫療儀器管制、公共健康護理部、醫生職

系管理、服務發展和策劃，以及部門衞生行政工作，包括

統籌涉及立法會、其他決策局／部門、世界衞生組織、國

際及內地的事宜。衞生署助理署長（衞生行政及策劃）轄

下有三名首席醫生，分別為首席醫生 (1)、首席醫生 (2)及控

煙辦主管。 

 

衞生署助理署長（特別生事務） 

 

衞生署助理署長（特別生事務）負責監督港口衞生及放

射衞生的管制、藥劑產品的規管、美沙酮診所的運作、人

類生殖科技中心的發牌事宜、衞生署的資訊科技發展及管

理、醫療券計劃的管理，以及電子健康記錄管理系統的規

劃和發展。衞生署助理署長（特別生事務）轄下有三名

首席醫生，分別為總港口衞生主任、首席醫生 (3)及首席醫

生 (5)。  
 
衞生署助理署長（中醫藥） 

 

衞生署助理署長（中醫藥）負責透過監督為根據《中醫藥

條例》成立的法定規管組織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所提供

的專業及行政支援，以及督導中醫藥事務部的工作，從而

監督《中醫藥條例》的實施和執行。《中醫藥條例》訂定

對中醫師的規管，並透過中成藥註冊和發牌予中藥業者，

規管中藥的使用、製造和售賣。此外，衞生署助理署長（中

醫藥）負責監督與本港、海外及內地機構合作，為約 200
種常用中藥材制訂標準的計劃；督導公共健康推廣計劃的

推行；以及就與中藥有關的藥物不良反應事故展開調查。

衞生署助理署長（中醫藥）亦擔任與內地及海外有關當局

在中醫藥的調查、信息交流及能力提升方面的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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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助理署長（健康促進） 

衞生署助理署長（健康促進）負責制訂、督導及檢討部門

在促進健康方面的策略；規劃及推行促進健康的措施；推

動及統籌部門內部、部門之間和跨界別的工作；提升社區

能力及加強對健康的認識；與本地、國家、地區及國際的

健康促進機構、組織及網絡保持連繫；推廣以實證為本的

健康促進模式，並進行研究和評估；根據本地有效促進健

康的實證經驗，提倡健康生活模式及推廣改善健康的最佳

方法；向部門同事、政府機構及社區內的伙伴就促進健康

的最佳方法提供專業意見，以加強促進市民健康的能力；

以及提倡和推廣促進健康的環境，包括健康校園、健康城

市和健康工作間，並就此提出建議。衞生署助理署長（健

康促進）轄下有一名首席醫生，即首席社會醫學醫生。 

 
緊急應變及資訊處主任 

 
緊急應變及資訊處主任負責制訂和更新應變計劃；策劃和

協調演練，以促使有關人員作好應急準備以處理公共衞生

危機；制訂風險通報策略和為主要人員提供培訓；以及統

籌制訂衞生防護中心的目標和策略的工作。緊急應變及資

訊處主任轄下有一名首席醫生，即首席醫生（緊急應變及

資訊處）。 

 
衞生署助理署長（家庭及長者健康服務） 

 

衞生署助理署長（家庭及長者健康服務）負責制訂、執行

及檢討有關長者健康服務的策略和項目，以有效地提供服

務；就長者健康及基層醫療事宜向食物及衞生局、勞工及

福利局、相關政府部門及安老事務委員會提供專業意見；

與福利界別、社區團體、醫院管理局及其他相關部門合作，

建立和保持有效的溝通網絡，從而加強跨界別的協調和促

進持續的交流；監督與長者和基層醫療服務有關的醫療數

據的蒐集、分析和發布，並監督相關研究計劃的推行；督

導發展各項質素保證計劃和顧客為本的改善計劃；以及監

督顧客關係組的工作。衞生署助理署長（家庭及長者健康

服務）轄下有兩名首席醫生，分別為首席醫生 (4)及首席醫

生（家庭健康服務）。  




